
动物科技学院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适应我院实验教学的发展，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办学经济效益，

根据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院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是保证实验教学的物质条件。必须贯彻勤俭办一切事

业的精神，履行节约，杜绝浪费。做到既保证事业发展需要，又防止积压、浪费和损失；

同时，在计划采购中严格贯彻国家对专控商品的审批程序。 

第三条：加强归口分级管理，理顺管理体制。贯彻“统一领导、分工管理、层层负

责、合理调配、管用结合、物尽其用的原则”。做到领导重视，机构健全，人员精干，

配备思想好，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员管好这项工作。 

第四条：加强对广大师生员工廉法奉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教育，

培养爱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优良品德。 

第五条：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核算范围 

一、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都属于实验教学用

仪器设备的范围；单价虽不满五十元，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宗同类财产，也应列

入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核算管理。 

二、专用设备，凡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价在一百元以上，或虽低于一百元大宗

同类专用设备，均列入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核算管理。 

对不够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管理范围的低值易耗品，应照有关规定造册登记，加强

管理，防止流失。 

第六条：对过去已经按二十元起点列入一般设备管理的固定资产，现仍进行管理。

至于因新制度调高起点和由于涨价因素发生的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同品种同型号的

交叉，何时调正，待上级明文下达后执行。 

第七条：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计价 

一、新建、购入和调入的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分别按造价、购价和调拨价入帐； 

二、自制的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按其所开支的工、料费入帐； 

三、无偿调入、捐赠、或清查盘盈的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无法查明原价的估价入

账； 

四、调出、变价处理和报废的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按账面原价注销； 

五、购入、调入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运杂费、专控商品附加费不计入实验教学用



仪器设备价值。 

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需增减其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价值： 

（一）因加工改造而增加其数量或提高其质量，所开支的成本费，需增加原值。 

（二）成套设备，因毁损或拆除其一部分，应减其原值。 

（三）房屋和建筑物的拆除、改建，应分别增减其原值。 

（四）大修理、修缮和维修所开支的费用，不得增加其固定资产原值。 

第八条：学院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购置和自制，要根据发展规划、专业设置、实

验教学的需要和财力的可能，分别轻重缓急，制订出年度添置计划。 

第九条：精密和大型设备单价在两万元以上的，必须提出可行性报告。其内容包括

购置理由、效益预测、选型论证、安装及使用条件等。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十条：使用部门是管好用好在用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基础。为了加强这一薄弱

环节，首要地是组织落实。责任落实到人。必须由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由一名专职或

兼职的财产管理人员负责日常具体工作。 

第十一条：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的管理人员要求认真负责、具有一定的财产管理素

质。并力求稳定，需要调动时，必须办理移交手续。 

第十二条：各使用部门对所管辖的财产负全部责任。由管理人员负责办理领用、验

收、调出、报废、登记建卡等手续。并将所管财产落实到人。做到层层负责、责任到人。 

第十三条：财产使用和保管人员，必须严格操作规程，妥善保管，经常检查，责任

清楚，及时维修保养，使其保持良好状态。由于人为责任事故，或保管不善所造成损坏

丢失，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具体按财产管理部门有关制度处理）。 

第十四条：使用部门不论用何资金渠道购置或接受捐赠的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都

属于学校财产。使用部门只有管好用好的权利。无权自行报废、变价处理或出借。 

第十五条：对各项固定资产的报废、报损，应搞好残值材料的回收管理工作。残值

材料的处理按规定进行，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为保证帐帐、帐卡相符，建立严格地相互核对制度。为了帐（卡）物相

符，保持家底清楚，避免前清后乱，在用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建立严格地一年一次全

面、彻底清查制度。实行以使用单位为主体清查的方法。 

第十七条：为使实验教学用仪器设备管理落到实处，并持之以恒地贯彻下去，建立

奖惩制度。 

 


